臺北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演講暨朗讀比賽實施計畫
1、 依    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4月15日北市教中字第09831351500號函辦理。
二、105年12月30日「臺北市105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學第二外國語競賽籌備會」會議決議。
2、 目　　的
一、為促進本市高級中學日語教學，並鼓勵學生學習日語風氣，增進語文表達能力。
二、瞭解學生修習課程之程度，並提供學生學習成果展現之機會與舞臺。
3、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三、協辦學校：臺北市第二外國語學科學校—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4、 競賽日期：106年4月12日(星期三)

5、 競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電話：02-25054269轉111；傳真：(02)25023782）
6、 參加對象及資格限制
※日語演講比賽

一、參加對象
    本市公私立高級中學(含職業學校普通科及綜合高中)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日語科或應用外語科(主修日語)學生不得參加。
二、資格限制

(一) 甲組：具下列全部條件且未具乙組參賽條件者，每校至多遴選1名參加
     1.曾修習日語初階或進階班者。
     2.雙親限非日本籍者。
(二) 乙組：具下列條件之一者，每校至多遴選1名參加
     1.國小3年級（含）以後，曾在日本居住或國內外日僑/日語學校
就讀累計一年以上者
2.曾參加全國性日語演講比賽獲得前3名者。
       3.通過JPLT日本語能力測驗4級以上者。
（三）參加本次日語演講比賽者，不得重複參加本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朗讀比賽。

※日語朗讀比賽

一、參加對象
本市公私立高級中學(含職業學校普通科及綜合高中)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日語科或應用外語科(主修日語)學生不得參加。
二、資格限制
（一）甲組：曾修習第二外國語(日語)課程之學生，且未具乙組參賽條件者，每校至多遴選1名參加。

（二）乙組：具下列條件之一者，每校至多遴選1名參加。

                 1.曾在國外(日語系)地區居住累計1年以上者。

                 2.已通過日語語言檢定測驗者。
（三）參加本次日語朗讀比賽者，不得重複參加本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演講比賽。

7、 競賽方式
※日語演講比賽
一、演講題目：講題由參賽者自訂 (講稿不得抄襲、不得使用輔助圖片或道具，演講內容以未發表過者為限)

二、演講參賽時間：以3分鐘為限，以開始演講為計時起點，停止演講時結束計時。演講開始後2分30秒時按一次鈴(約2秒)，演講達3分鐘時按二次鈴(每次約2秒)。(不足2分鐘不計分，2分至2分29秒扣總平均分數3分，2分30秒至3分15秒不扣分，3分16秒以上扣總平均分數3分並停止演講)。

三、請參賽學生一律穿著合宜便服，上臺全程不得報告校名、姓名。
※日語朗讀比賽

一、朗讀篇目

（一）參賽者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指定之朗讀篇目。

（二）指定朗讀篇目10篇（甲組5篇初階篇目及乙組5篇進階篇目），預訂於106年3月10日(星期五)由協辦學校「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以網路公告(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網址：http://web.csghs.tp.edu.tw，公告於「學生活動競賽」)，自行下載朗讀篇目。

（三）參賽學生依公告指定朗讀篇目按組別抽籤一篇參賽。採現場抽題方式決定，每一參賽者於比賽前5分鐘抽題。

二、朗讀參賽時間：2分鐘，以開始朗讀為計時起點，停止朗讀時結束計時。朗讀開始達2分鐘時按鈴，參賽者應結束朗讀。

三、請參賽學生一律穿著合宜便服，上臺全程不得報告校名、姓名。
8、 評分標準
※日語演講比賽
一、內容：佔40%
二、語言表達能力（表達技巧、語言使用流暢度）：佔40%
三、儀態：佔20%
※日語朗讀比賽

一、聲情(語氣、語情)：佔50%
二、語音(發音、聲調)：佔40%
三、臺風(儀容、態度、表情)：佔10%
9、 評審人員
     由本局聘請大學日語系所之教授或經驗豐富之中學日語教師若干名擔任之。
拾、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請參賽學校承辦人於106年3月9日(四)下午4時前，先行上網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fUXJaNZtMRxAwswz2），填報後將參賽學生報名表(如附件一、附件二)及參加甲組競賽學生之切結書(如附件三、附件四)，經各校教務主任及校長核章後，併同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五)，於106年3月10日(星期五) 下午4時前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教務處 郵寄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掛號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參加日語演講比賽者需繳交演講稿一式5份(格式如附件六，請以電腦繕打)，請於106年3月23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教務處 郵寄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演講稿送件後不得更改，否則以棄權論；演講稿恕不退還，請自行拷貝留存）。
三、完成報名後不接受更換參賽名單及參賽學生更換組別之申請；參與競賽時經查核身分不符者以棄權論處。

四、參賽學生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參賽學生於報名時，應繳交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1份。
五、比賽序位公開抽籤時間將於賽前領隊會議公開進行。領隊會議時間由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以網路及函文另行公告周知(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網址：http://www.ttsh.tp.edu.tw/)，未到場者由承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六、比賽序位及上台時間由承辦學校於106年4月10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公告在學校網站。
七、聯絡人：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教務處徐筱薇組長，電話：02-25054269轉111。
    拾壹、報到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間：106年4月12日(星期三)上午8時30分至9時，請參賽學生及領隊老師親自至報到處報到，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二、參賽學生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供報到時核驗用，領隊老師請於報到時領取比賽手冊及識別證，並詳閱各規定事項。
三、朗讀競賽學生於上台前5分鐘接受引導至準備室抽題、準備，若延誤抽題不得要求延長準備時間；演講及朗讀競賽時依「序號及參賽時刻表」唱號3次仍未上台者視同棄權，不得異議。
四、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位置及交通路線參考圖如附件七。

拾貳、獎  勵
一、甲、乙組各評取第1名至第5名為原則，每名次各錄取1位學生，並得視成績表現差異程度，由評審委員會議決議增減名次人數；惟實際參賽學生人數低於10人時僅評取前3名。得獎學生各依組別及名次頒發獎狀與禮券以資鼓勵。

二、評審結果如遇同分情形時，由評審委員會議研議優勝順序。
三、競賽結束後立即召開評審委員會議確定得獎名單，會後即刻於市立大同高中行政大樓門首公告得獎名單，並同步於大同高中網站首頁公告(網址：http://www.ttsh.tp.edu.tw/)。 
四、本競賽預訂106年5月17日(星期三)於協辦學校「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舉行頒獎典禮，請得獎學生與指導老師出席參加。
五、獲得第1名學生之指導老師，記功乙次並頒發獎狀乙幀；第2名學生之指導老師，敘嘉獎2次並頒發獎狀乙幀；第3名學生之指導老師，敘嘉獎1次並頒發獎狀乙幀。同一指導老師若指導兩位以上之學生，則取其最優名次敘獎之，不得重覆敘獎。
六、本活動承辦學校及人員得從優敘獎。

拾參、報名學生經查資格不符或其他違規情形者，將取消其參賽資格；若已獲獎者，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領獎狀與禮券。
拾肆、本競賽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伍、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演講比賽報名表

	校名：

	
	參賽學生

中文姓名
	參賽學生

英文姓名(請與護照相同或正式拼音)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指導老師
姓名

(限填一名)
	備註

(甲組請註明國籍，
雙親限非日本籍。
乙組請註明資格類別)

	甲組
	
	
	
	
	
	父親國籍:___________
母親國籍:___________

	乙組
	
	
	
	
	
	□國小3年級（含）以後，曾在日本居住或國內外日僑/日語學校就讀累計一年以上者
□全國性日語演講比賽

獲得前3名
□通過日語語言檢定4

級以上，級別為______


※參賽學生需為公私立高級中學(含職業學校普通科及綜合高中)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日語科或應用外語科(主修日語)學生不得參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附註：
    一、本表欄位請勿逕自增減或刪除，若無學生參賽，則請將該報名欄位留白。

二、請參賽學校承辦人於106年3月9日(四)下午4時前，先行上網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fUXJaNZtMRxAwswz2），填報後將參賽學生報名表(如附件一)及參加甲組競賽學生之切結書(如附件三)，經各校教務主任及校長核章後，併同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五)，於106年3月10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教務處 郵寄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掛號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完成報名後不接受更換參賽名單及參賽學生更換組別之申請；參與競賽時經查核身分不符者以棄權論處。
四、參加乙組競賽學生請於備註欄勾選參賽資格類別；若為通過語言檢定，亦請註明通過級別。


(1) 國小3年級（含）以後，曾在日本居住或國內外日僑/日語學校就讀累計一年以上者。


(2) 曾參加全國性日語演講比賽獲得前3名。


(3) 通過JPLT日本語能力測驗4級以上者。

附件二
臺北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朗讀比賽報名表
	校名：

	
	參賽學生

中文姓名
	參賽學生

英文姓名(請與護照相同或正式拼音)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指導老師
姓名

(限填一名)
	備註

(乙組請註明資格類別)

	甲組
	
	
	
	
	
	

	乙組
	
	
	
	
	
	□國外(日語系)地區居住累計1年以上
□通過日語語言檢定

  級別為______


※參賽學生需為公私立高級中學(含職業學校普通科及綜合高中)且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日語科或應用外語科(主修日語)學生不得參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附註：
    一、本表欄位請勿逕自增減或刪除，若無學生參賽，則請將該報名欄位留白。

二、請參賽學校承辦人於106年3月9日(四)下午4時前，先行上網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fUXJaNZtMRxAwswz2），填報後將參賽學生報名表(如附件二)及參加甲組競賽學生之切結書(如附件四)，經各校教務主任及校長核章後，併同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五)，於106年3月10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教務處 郵寄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掛號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完成報名後不接受更換參賽名單及參賽學生更換組別之申請；參與競賽時經查核身分不符者以棄權論處。
四、參加乙組競賽學生請於備註欄勾選參賽資格類別；若為通過語言檢定，亦請註明通過級別。


(1) 曾在國外(日語系)地區居住累計1年以上者。

(2) 已通過日語語言檢定測驗者。
附件三
臺北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演講比賽
切    結    書
本人參加甲組日語演講比賽，沒有下列情形之一：

(1) 國小3年級（含）以後，曾在日本居住或國內外日僑/日語學校就讀累計一年以上者。
(2) 曾參加全國性日語演講比賽獲得前3名。
(3) 通過JPLT日本語能力測驗4級以上者。
(4) 雙親任一人為日本國籍。

若有不實情形，願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比賽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代表學校核章：

中    華    民    國  106年        月         日
附件四
臺北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朗讀比賽

切    結    書
本人參加日語甲組朗讀比賽，保證沒有下列情形：
1.曾在國外(日語系)地區居住累計1年以上者。
2.已通過日語語言檢定測驗者。
若有不實情形，願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比賽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代表學校核章：
中    華    民    國  106年        月         日
附件五
臺北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演講暨朗讀比賽
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

	參賽類別
	· 日語演講
	參賽組別
	·  甲組

	
	· 日語朗讀
	
	·  乙組

	參賽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班級
	

	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聲明：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將個人參加「臺北市105學年度高級中學日語演講暨朗讀比賽」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謹此聲明。
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同意人父母或監護人：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附件六
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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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稿範例：              組別：____組（請填寫） 校名：__________（請填寫）
2公分

                                 姓名：____________（請填寫）
----------------------------------裝訂線-----------------------------------

題目(Times New Roman16)

內文(Times New Roman14)

（請務必按此格式打印才能裝訂）

(請務必填上學校姓名及參加組別，否則不予收件)

（請印製一式5份於106年3月23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送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第二頁以後內文請自裝訂線以下繕打）

附件七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位置及交通路線參考圖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位置：

學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67 號          電話：02-25054269轉111

交通方式：大眾運輸系統
一、到達學校附近之公車路線：
1.松江長春路口站: 109、203、214、222、226、26、279、280、290、41、49、5、505、
  527、642、643
2.南京東路松江路口站：49、5、505、527、604、605快、622、642、643、652、668、
  675、676、711、72、7、松江幹線、棕9、紅25
3.長春國小站:12(長春路)、298、298區、638(建國北路)

 二、搭乘捷運到達本校方式：
搭乘捷運松山新店線至「松江南京站」下車，由7號出口出站，步行約3分鐘，即可到達本校校門。

(比賽當日不開放側門，不提供停車，請由正門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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